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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河湖水岸绿化技术指引（试行）

一、 总体要求

（一） 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于指导我省河流、湖泊、水库岸线，水利风

景区的科学绿化建设，其它涉水绿化工程可参照使用。

（二） 基本原则

系统治理。统筹山、水、林、田、湖、路、渠、城、村

进行总体设计，采取生态修复和林草植被建设措施，做到水

域与陆域、上游与下游、保护与治理、植物与工程、生态与

经济兼顾，使各类措施相互配合，发挥综合效益。

生态优先。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出发点，体现保护优先、

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，注意对原有林木、绿化的保护，防止

对原有生态的破坏。加强名树古木的保护。考虑不同植物生

长规律及其相互作用，采用乔、灌、草复层种植，营造多样

稳定的植物群落，还生态空间于河湖，维护和提升生态功能。

安全为重。河道管理范围内绿化不得妨碍河道行洪、不

得危害堤防安全，避免对水利工程设施造成破坏。应合理选

定植物品种、布局、高度、密度等，不得影响行洪通畅，除

防浪林、护堤林外不得种植影响行洪的林木。具备条件的河

段，滩地绿化可与防浪林、护堤林建设统筹实施。

因地制宜。结合堤岸稳定、行洪安全、生态修复、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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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观要求，分区分类进行设计。尊重原有生态景观肌理，宜

湿则湿、宜滩则滩，与当地自然景观相协调，宜林则林、宜

草则草、宜花则花，确保植物生态习性符合种植地生态条件，

优先选择抗逆性强的乡土树种。

美观经济。河道生态绿化应与当地文化相结合，注重植

物造景，体现地域特色。考虑疏密有致、层次分明，展现植

物景观的形态美和形式美；全面考虑植物的季相变化和色、

香、形的统一、对比，达到花化、彩化、香化和美化等景观

效果。种植设计应考虑种植成本和后期养护费用，提倡低成

本、低维护，选择易管理、少修剪或不修剪的植物。

二、 设计要点

（一） 河道绿化设计

1.总体要求。依据河道管理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坚持宜

林则林、宜草则草、宜湿则湿，恢复和增加两岸绿色覆盖，

稳定自然生态系统。一般规定如下：

（1）河道绿化应根据河道的功能及行洪排涝条件，确

定绿化范围、布局和绿化类型；

（2）总体布置宜实现沿河纵向绿化带的连续性，以发

挥其生物廊道功能；并考虑河道横向的连续性，形成从水域

到陆域的完整植物群落体系；

（3）做好岸线复绿工作。全面推进岸线整治修复，对

因“四乱”等被侵占的岸线，可采取客土整地等措施，选择抗

逆性好、具有固氮作用的深根性乡土树（草）种，进行乔、

灌、草多层次栽植复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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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加强合法涉河建设项目的绿化工作，形成与岸线

防护林带融为一体的自然景观；

（5）具备条件的河段，滩地绿化应与防浪林、护堤林

建设统筹实施。

2.滩地绿化。包括河滩地及部分适宜绿化的水位变化区

（含水边驳岸）。尊重原有生态基底，以自然恢复为主、人

工修复为辅保留湿地生态空间。可利用乔、灌、草等植物开

展绿化。河滩地宜合理栽植耐水湿、净化水质、抑螺防病的

草本植物进行复绿。同时，宜按照水陆交界区域的植被分层、

自然演替、景观观赏等作用，采用分带种植方式。可按照滩

地宽度进行分类绿化，采用顺河流方向布置。滩地防浪林种

植于河道行洪主槽岸线与堤防之间的河滩地（又称临水侧护

堤地）上。防浪林种植具体规定如下：

（1）防浪林带宜采用乔木、灌木、草本植物混交种植，

由近水缘到防洪堤分层次种植耐水湿树种。当水深达

1.2m~1.8m时，以发挥防浪消能的乔木为主；水深在 1.2m以

下时，宜种植乔木和灌木，形成立体生物防浪结构；

（2）防浪林树种应选用耐淹、材质柔软、树冠发育、

生长速度快的水杉、水松、落羽杉及杨柳科树种或适宜生长

的本地乡土树种为宜，由近水缘到防洪堤分层次种植耐水淹、

耐水湿树种，近水岸种植耐水湿灌木；

（3）防浪林带的防浪林可适当密植，灌木株行距可采

用 1m×1.5m 或 2m×1.5m；乔木株行距可采用 2m×3m 或

3m×3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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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堤身绿化。包括堤顶、堤身迎水坡及背水坡区域，应

以草本植物进行绿化。堤身区域应充分利用堤身处地形落差

相对大的特点进行梯度绿化，以达到植被分层的景观观赏效

果。堤身植物栽植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（1）除堤身草皮防护外，堤身植物栽植应在堤身有效

断面外进行，且堤身不得种植乔木；

（2）白蚁危害地区的堤防、沙性土壤的堤防不宜种植

植物；

（3）迎水坡及背水坡区域绿化应以固坡能力强的草皮

植物、乡草本植物为主；迎水坡植物应选择适应水位干湿动

态变化的种类，行洪流速超过 3m/s的土堤迎水坡面，不宜种

植草皮植物。背水坡应选用适合当地土壤、气候条件，耐干

旱、盐碱、潮湿，根系发育、生命力强、固坡能力强的植物；

（4）直立防洪墙，可选择合适的攀缘植物或藤本植物

进行墙面垂直绿化。

4.护堤林建设。护堤林种植于河道防洪堤背水坡坡脚线

以外和管理范围以内的陆域区间。常采用湿中生或中生植物，

需与城市绿化等建设相接，可根据城区土地利用情况，适当

调整护堤林地宽度。种植要求规定如下：

（1）护堤林带距离堤防外坡脚的距离不宜小于 5.0m，

以免植物根系影响堤防安全；

（2）护堤林可优先选栽树干挺直的防汛用材，护堤林

宽度较大时，宜每 50m~100m预留 5m~10m宽与堤防垂直的

防汛取土通道；并需做好巡堤查险、防汛备料等空间预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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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护堤林带宜选择适宜当地土壤、气候条件，材质

好、生长快、经济效益高的树种；

（4）防护林宜保留和利用原有的自然地貌和制备，特

别是古树名木和体形较高的孤植树；

（5）绿化应与白蚁等害堤动物常态化防治同步开展，

确保工程安全运行。

5.无堤防河段绿化。两岸第一山脊线以内区域，在不影

响防洪安全情况下，应结合林业生态工程建设，实施精准造

林，消除现有林地中的“天窗”、宜林荒坡荒丘等裸露地，集

中连片建设防护林带，防止水土流失。两岸第一山脊线不明

显地段，防护林带的宽度结合当地地形地貌，按照构筑生态

屏障、防止水土流失、减轻环境污染的要求确定。

（二） 湖库绿化设计

1.绿化范围。根据沿岸土地利用、功能区划和空间管控

要求，合理确定湖泊的绿化美化建设范围。根据水利工程管

理有关法律法规等确定水库绿化美化建设范围和方式。

2.植物选择。选择有利于提高水源涵养和水质维护功能

的植物种类。营造乔-灌-草-水生植物复合的、具有季相变化

的特色植被景观。

3.消落带绿化设计。湖泊、水库消落带绿化设计应满足

岸坡稳定和覆绿需要，宜滩则滩，宜绿则绿。加强生态化断

面、护岸设计。植物群落主要沿着湿度梯度布置，营造绿化

覆盖率较高的消落带。综合考虑枯水期、丰水期景观效果以

及植物生存状况，植物品种选择应注意植物的耐水性。对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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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底质较差且人为干扰大的消落带，应采用工程技术手段，

促进植物群落构建。在铺设防冲刷生态型护坡构件的生态护

坡技术、串珠式柔性护岸技术、生态袋护坡技术、复合锚垫

生态护坡技术等改良消落带坡岸生境质量的基础上，种植灌

草植物。

4.库岸防护林设计。库岸防护林是配置在水库库岸周围，

以防止波浪对库岸的冲淘、减少水库蒸发、阻止库岸周围泥

沙进入水库为主要目的的天然林与人工林。可由近水的防浪

林、防风林以及最外侧的防蚀林组成。具体营造设计如下：

（1）在正常水位线或略低于正常水位线的地方配置防

浪灌木林，主要由灌木柳及其他耐湿的灌木组成；

（2）防风林设置在正常水位与高水位之间，采取乔灌

木混交型，林带以稀疏结构为宜。乔木采用耐水湿的树种，

灌木采用灌木柳；

（3）高水位以上，采用比较耐干旱的树种，同时要在

林缘配置若干行灌木，形成紧密结构。

（三） 水利风景区绿化设计

1.绿化范围。在现有水利风景区范围内，在符合景区管

理办法情况下，实施增绿补绿工程。

2.绿化美化提升设计。水利风景区绿化要发挥景区内及

周边水景观本底优势，以绿植增强景区文化价值、观赏价值。

新建水利风景区项目所使用植物要遵循适地适种原则，林草

面积占宜林宜草面积不少于 70%，乡土植物种类占比不低于

50%、数量占比不少于 80%。增绿提质和景观提升的水利风



7

景区项目项目，要充分尊重民意，突出当地特色。在建的引

调水工程、水库工程、河道整治工程、农村供水工程等水利

工程建设要强化绿化美化工作，推动工程区绿化与工程主体

同步设计、同步建设、同步实施、同步验收。要结合水土流

失治理，大力实施林草植被恢复。

3.水库型水利风景区。参考水库绿化设计进行。

4.湿地型水利风景区。以保护水生态环境为主要内容，

推动水源、水环境综合治理，扩增沿岸生态缓冲带。注重以

生态技术手段丰富物种多样性。绿化树种和湿地植物中乡土

植物比例应大于 70%。湿地边缘兼顾为动物提供食物及栖息

地时，应在湿地与道路及游憩场所之间设置植物缓冲带。生

境营造的植物宜选取该区域内敏感植物、特有生物作为生态

环境的指示物种。

5.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区。统筹城市规划建设河湖景观，

参照河道绿化设计进行。以绿植柔化护岸，美化岸线，增强

亲水性。

（四） 绿化树种选择

防浪林、护堤林、河湖滨水岸边带的绿化树种可优先选

用乡土树种，根据水淹深度、水淹时长、盐度等因素，选择

适宜树种。常用的滨水绿化树种包括水杉、落羽杉、池杉、

柳树、香樟、黄槿、蒲桃、羊蹄甲、凤凰木、红豆杉、广玉

兰、天竺桂、山茶花、桢楠等。沿海地区的滨水绿化树种包

括黄槿、银叶树、海漆、杨叶肖槿、玉蕊、榄李、卤蕨、老

鼠簕、木榄、秋茄等。盐碱地岸带，建议种植臭椿、苦楝、



8

栾树、石碌含笑、诗琳通含笑、合欢等。

本指引上述条款为试行阶段，将视后续运行情况，进行

修订和补充完善。试行期间，相关规定将视实施情况进行动

态调整，欢迎河湖水岸绿化工作相关群体、社会各界提出意

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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